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开展 2020 年黄金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 

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本保荐机构”）作为周大生珠

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周大生”或“公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经审慎核查，就公司开展 2020 年黄金远期

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司开展黄金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是公司业务所需，符合公司实

际情况 

公司黄金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是指公司在从事黄金租赁业务时，

依据公司库存量及黄金租赁量，通过买入黄金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产品方

式对黄金租赁业务合约上的黄金价格波动进行锁定，通过该组合的对冲或其他

董事会批准的方式，以锁定黄金租赁成本，规避黄金价格波动造成黄金租赁风

险的经营行为。公司进行黄金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只能以规避黄金租

赁产生的价格波动等风险为目的，不进行投机和套利交易。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公司在黄金租赁量较大，当金价出现较大波动时，

黄金租赁业务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一定影响。为了降

低因金价波动使黄金租赁业务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公司

拟与部分银行开展黄金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 

公司黄金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仅限于各金融机构及合法交易平台的

黄金远期交易品种，或者公司董事会批准的其他方式。 

二、公司黄金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拟开展情况 



 

根据公司对 2020 年库存量的合理预测、市场销售的预测及公司黄金租赁

开展预期情况，2020 年公司黄金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交易额度及投

入金额预计为：时点交易量预计累计不超过 2,000KG，投入资金（保证金）

预计不超过 76,000 万元，交易额度总量及投入资金额度可在授权期间内滚动

使用，保证金原则上使用自有资金，但会根据与银行就此项业务洽谈的实际

情况使用向该行申请授信额度而无需额外支付保证金。 

三、公司黄金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的内控制度建设情况及采取的风

险控制措施 

1、公司通过与信用可靠的金融机构进行交易，控制交易对象风险。 

2、公司已就相关的业务审批权限、操作流程、风险控制等方面做出了明确

规定。公司将严格控制黄金租赁与黄金远期合约交易组合业务的资金规模，合理

计划和使用保证金，严格按照公司相关内控制度规定下达操作指令，根据规定履

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后，方可进行操作。公司将合理调度资金用于黄金远期交易与

黄金租赁组合业务，不得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黄金远期交易。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开展黄金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锁定租

赁成本，进一步规避黄金价格波动造成的黄金租赁风险，是公司业务所需，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2、公司已制定《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对套期保值业务额度、套期保值

业务品种范围、审批权限、内部审核流程、责任部门及责任人、信息隔离措施、

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等做出明确规定，如果相关制度能够得到切实

的执行和落实，公司在开展黄金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过程中可能面临的

重大风险将一定程度能够被预防和及时发现并处理，且风险具有一定可控性。 

3、公司已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 2020 年

度黄金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的议案》。 

4、公司不得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贵金属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

合业务，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贵金属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应严格控制



 

资金规模，不得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所需资金的使用。 

因此，广发证券对公司开展 2020 年黄金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的

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开展

2020 年黄金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沈杰  何宽华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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